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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功能主义担保立法下，融资租赁交易所要关注的是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的所有权和第三人权利的冲

突及优先顺位、承租人违约时出租人的利益如何实现等问题，其解决路径是将出租人的所有权类推适用

动产抵押权的相关规定。在出租人与第三人发生权利冲突时，应当参照适用动产抵押权的优先顺位规则，

类推适用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规则和第416条规定的购置款抵押权的超级优先顺位规则，避免出租人的

权利因功能主义的立法而受到减损。出租人实现权利的前提在于承租人的根本违约，无论出租人采用何

种方式实现自己的权利，均需要承担对未付租金和租赁物剩余价值之间的清算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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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to secured transactions legislation, the key concerns in financial 
lease transactions ar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lessor’s ownership and third-party rights, their re-
spective prioriti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lessor’s interests upon lessee’s default. The solution 
lies in analogizing the lessor’s ownership to the rules governing security rights in movables, partic-
ularly chattel mortgages. When conflicts arise between the lessor and third parties, the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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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 applicable to chattel mortgages should be applied by reference. This includes the rule for buy-
ers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and the super-priority rule for acquisition security rights un-
der Article 416, thereby preventing any diminution of the lessor’s rights due to the functionalist 
legislative framework. The lessor’s right to enforce its interests is contingent upon the lessee’s fun-
damental breach. Regardless of the method of enforcement chosen, the lessor is obligated to ac-
count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npaid rentals and the residual value of the leased a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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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担保物权制度历来是交易实践中异常活跃、新态频出的领域[1]。我国《民法典》第 388 条第 1 款第

2 句“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明确了融资租赁、保理、所有权保留等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担保功能[2]，使其

得以统一适用担保交易规则。不过我国担保物权制度沿袭大陆法系形式主义的传统，若大刀阔斧完全采

用功能主义会带来不小的制度成本，因此作为《民法典》立法成果重要创新点的动产担保制度，设计上

保留了一部分传统形式主义，吸收容纳了一部分功能主义担保理论的内容，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不同于

以往的担保制度，将形式上处于物权编担保物权分编的动产担保交易法实质上延伸到了合同编中的融资

租赁合同、保理合同、所有权保留合同中，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

担保制度的解释》中将融资租赁交易的规则纳入统一化的动产担保交易制度体系，但又将融资租赁制度

保留在合同编的编排中，是不彻底的功能主义，其也引发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讨论，产生了如何化

解我国民法中的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的重大课题。 
融资租赁交易是经由融物的方式实现融资目的、集金融、贸易和租赁为一体的新型交易。自原《合同

法》生效以来，融资租赁制度已经在我国产生发展二十多年，为不少中小型企业提供了融资帮助，不过目

前其也面临着不少问题，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个 2022 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谈起，1其基本案情如

下：“中民公司与睿通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和《船舶所有权转让协议》约定：睿通公司向中民公司

转让其享有所有权的‘东方华信 16’轮，再从中民公司处租回该船舶，以售后回租的方式进行融资。睿通

公司另提供中商公司等 8 名保证人连带保证及‘东方华信 12’轮作为抵押担保，但未办理抵押登记。融资

租赁期间，睿通公司拖欠租金且擅自将‘东方华信 12’轮转让给知情的第三人。中民公司起诉主张：1) 睿
通公司支付全部剩余租金及违约金；2) 对‘东方华信 12’轮行使抵押权并优先受偿；3) 保证人承担连带

责任。”一、二审法院均认为，双方构成真实融资租赁关系，睿通公司构成根本违约，并支持租金加速到

期请求，但明确中民公司实现对“东方华信 12”抵押权后，超出租金部分需返还睿通公司。实际上通过分

析该案的基本案情和法院裁判结果，能够发现该案折射的司法实践中的困境，即出租人救济途径的形式化

限制与权利实现的难题。在形式主义解释下，根据我国《民法典》第 752 条规定出租人只能“择一选择”

支付全部租金或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此案中，若中民公司仅主张租金，睿通公司已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

 
1参见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睿通(广州)海运有限公司等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二审民事案，天津海事法院民事判决

书(2021)津 72 民初 283 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津民终 77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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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仅主张收回标的物“东方华信 16”轮，该轮价值贬损甚至可能无法覆盖全部租金，由此形式主义解释会

导致出租人陷入“权利实现不完整”的困境，甚至还可能存在与第三人的权利冲突。那么在形式主义解释

存在缺漏时，如何理解功能主义担保立法下的融资租赁制度？在出租人与第三人的权利发生冲突时如何协

调？以及在承租人违约时出租人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都仍然是目前理论以及实践上的难题。本文即以融

资租赁交易制度切入，结合我国《民法典》的立法目标和具体规范，对以上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2. 功能主义担保立法下的融资租赁制度 

2.1. 功能主义解释与类推适用的法理基础 

要想明确融资租赁制度能否以功能主义解释为担保物权以及能否类推适用典型担保物权的相关规

则，需要先明确功能主义解释具体含义。非典型担保的功能主义解释，即是指突破非典型担保物权的“形

式外观优先”的认识，以“保障债权实现”的实质功能为核心从而认定其法律关系，即只要有担保功能，

就适用统一规则[3]。对于功能主义解释以及类推适用的正当性，本文总结如下： 

2.1.1. 功能主义：对实质正义的追求 
《民法典》第 142 条确立的意思表示解释规则，要求在解释时结合“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

及诚信原则”认定真实意思。非典型担保中虽无“保证”“担保”等法定表述，但其目的仍是通过特定

财产的约束以保障债权的实现，可以说在实质上与典型担保具有同质功能。功能主义并未突破物权法

定原则，而是通过“法定框架内的功能兼容”实现制度之间的协调。一方面，功能主义解释并未创设新

物权类型，而是对非典型担保“所有权”的物权效力进行限缩认定。例如，让与担保中，虽转移财产所

有权，但司法实践中明确并非是真正的所有权转让，而仅是在完成动产交付或不动产登记后，参照抵

押权赋予优先受偿权。这种处理方法，既认可了非典型担保的真担保功能，又未突破“抵押权、质权”

等法定物权种类。另一方面，非典型担保进行功能解释强化了物权要求的公示法定性。通过公示维护

市场交易安全是物权法定的另一核心价值。《九民纪要》明确了非典型担保物权具备物权效力的前提

是“依照法定方式完成公示”，若仅签订合同而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则债权人仅享有债权请求权，不

具备优先受偿权，这与典型抵押权“登记才生效”的规则一致，从反面确保了物权效力认定的法定标准

统一。 

2.1.2. 类推适用：实现制度填补功能 
类推适用的核心是“类似案件类似处理”的法理，其适用逻辑已被司法实践所明确认可，当非典型

担保引发法律漏洞时，若坚持形式主义的所有权制度，难免显得失灵。在非典型担保中类推适用典型担

保的相关规定既填补了创新带来的规则空白，又通过类推适用与准用减少了制定法规定的冗余。不过，

类推适用也应当规定严格的限制条件。一方面，应当以司法解释为统一指引，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全国

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

释》明确了类推适用的具体场景，2确保了法律适用的安定性。另一方面是类推适用中的“相似性判断”

要以核心要件为中心。类推适用的关键不是形式相似，而是“与法律评价相关的构成要件相似”。例如，

差额不足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相似性，系二者均涉及“公司无对价地对外承担财产责任”，这与公司

对外提供担保的核心要素——《公司法》对股东利益的保护的规范意旨直接相关。但若某增信措施为公

司带来了合理对价，则此时因缺少核心要件，故不得类推适用决议规则[4]。 
 

2例如，《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 91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

第 36 条中都规定了增信文件的性质，肯定在信托合同之外的当事人提供的第三方差额补足、代为履行到期回购义务、流动性支持

等类似承诺文件作为增信措施，其内容符合法律关于保证的规定的，应当认定当事人之间成立保证合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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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明确融资租赁制度的担保功能 

融资租赁和普通租赁不同，出租人从事融资租赁的目的是获取融资利润，并不承担与融资物所有权

的任何风险，出租人所享有所有权的真正功能是为了担保租金债权的实现。在实施功能主义立法的国家

中，强调不管形式上存在差异，只要在市场上起着相同“优先受偿”担保功能的交易，就应适用相同的

法律[5]。同时对于“真实租赁”(Ture Lease)设置了排除规则，这种“功能优先、形式例外”的逻辑，根

源上消解了我国实践中“所有权与抵押权冲突”的问题。我国当前对融资租赁的权利定性仍依赖司法个

案中的“穿透式审查”，需通过多重要件排除“名为租赁实为借贷”，但《美国统一商法典》“功能统合 
+ 类型化例外”的模式为我国的“功能主义解释”提供了更深层次的借鉴。而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

的立法上，对于非典型担保，也以实现担保债务履行的目的，认为非典型担保并不抵触物权法定主义的

立法意旨，肯定非典型担保已经构成了习惯法上的担保物权，并以此承认非典型担保习惯法的性质以认

为非典型担保并未违反物权法定主义[6]。我国《民法典》在编纂的过程中，虽然在此处采用了功能主义

的立法方法，将具有担保功能的交易融入了统一的动产担保交易制度体系[7]，但物权编所确定的物权体

系，仍维持着自物权、他物权以及完全物权、定限物权的传统区分，担保物权是在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的

财产上设立的，以就该财产优先受偿为权利内容的物权，其在传统定义上为他物权、定限物权，而融资

租赁交易中出租人享有的权利在定义上属于所有权，无法融入既有的担保物权体系之中。因此在最终《民

法典》的编纂上，形成了以形式主义进行布局谋篇，通过对物权编以及合同编两编中具体规则的修改，

使具有担保功能的交易适用担保物权相关规定的法律效果[8]，此时对动产担保交易制度进行改革的目的

主要是消灭隐性担保、避免系统性的金融风险[9]。 
《民法典》清楚界定了担保合同的外延，使融资租赁交易准用动产抵押的法律效果有了适用解释；

又规定了相互竞争的抵押权之间的适用顺序通过公示的先后确定顺位，明确了“其他可以登记的担保物

权”在清偿顺序上可以参照适用上款规定，因此以担保租金债权清偿的出租人的所有权可以适用上述清

偿顺序。最后将出租人所有权公示对抗模式与动产抵押权进行了衔接一致。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变更标

的物所有权发生在出租人和出卖人之间的买卖合同，而不是出租人与承租人的融资租赁合同时，若依物

权变动的一般规则，在融资租赁物上采取的模式是普通动产的交付生效或特殊动产的交付生效＋登记对

抗模式，而第 745 条直接规定出租人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则是突破了形式主义下所有

权的公示方法，这也意味着此种所有权并不完全是物权编意义上的所有权，而可以称之为担保性所有权，

是融资租赁交易担保功能的又一体现。以上规定都为融资租赁制度的担保功能提供了解释基础。在《民

法典担保解释》中，又进一步规定，融资租赁交易可以准用动产抵押交易中的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

规则、购置款抵押权的超级优先顺位规则、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以及登记对抗效力规则，从司法层面

印证了融资租赁交易的担保功能。由此在我国《民法典》及其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的框架下，就出租人的

所有权保护而言，融资租赁交易被纳入担保交易进行定性处理。 

2.3. 明确融资租赁与普通租赁的区别 

融资租赁不同于普通租赁，根据财政部 2018 年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第 35 条的

规定：“融资租赁，是指实际上转移了与租赁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几乎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而在实

践中若当事人之间的合同仅有“融资租赁”之名，并没有“融资租赁”之实，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配

置不符合担保物权的规定，则其合同不能适用《民法典》有关融资租赁制度的规定。因此要准确适用融

资租赁交易的担保功能，明确区分融资租赁和普通租赁是前提。其区别在于：第一，根据第 748 条第 1
款、第 747 条、第 749 条、第 750 条、第 751 条，融资租赁的出租人仅负有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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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的义务，并不负担租赁物的瑕疵担保责任、致人损害责任、维修保养义务以及租赁物毁损灭失的

风险；第二，根据第 748 条第 2 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第 4 条，融资租赁交易成立之后，出租人除对融资租赁物不享有占有、使用、收益权能外，也不享

有对租赁物的处分权能；第三，根据第 746 条，由于承租人对租赁物进行占有和使用，享受租赁物几乎

全部的实际经济价值，其支付的租金并非是普通租赁中租赁物的对价，而是由出租人购买租赁物的成本

以及合理利润构成，因此高于市场上的一般租金；第四，根据第 759 条，融资租赁合同因期限届满而终

止的，若当事人约定承租人只需向出租人支付象征性价款的，视为约定租金义务履行完毕后所有权归属

承租人。 
虽然以上这些区别可以作为判断担保功能时的辅助指标，但在具体实践裁判中，不能因具备该因素

直接将涉案交易定性为融资租赁交易。在实践中，对交易性质的认定并非取决于当事人的主观意思表示，

而是客观事实，因此在判断交易的性质时，若当事人之间对权利义务的安排使承租人享有租赁物所有权

人的地位，以及租赁物的剩余价值和风险也归属于承租人，那么该交易应当被定性为担保交易。 

3. 融资租赁交易中的权利冲突 

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动产融资租赁物易于移动，并且由承租人长期占有，出租人虽然享有法律上的

租赁物的所有权，但也存在承租人对外处分租赁物的风险[10]。因此，在租赁物上有可能产生出租人的所

有权与租赁物的买受人、租赁物上的其他担保权利人等人的权利冲突，明确和可预测的权利优先顺位可

以使当事人在交易之前进行价值和风险评估，确定是否交易以及交易的价格。 

3.1. 准用优先顺位的一般规则 

根据《民法典》第 414 条、415 条的规定，担保物权竞存在同一担保物上时适用“先公示者(交付、

登记)优先”的一般优先顺位规则，第 414 条第 2 款同时规定：“其他可以登记的担保物权，清偿顺序参

照适用前款规定。”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的所有权以登记为公示方式，且具有担保能力，但其并不

属于我国民法典规定的担保物权，是否可以参照适用第 414 条存在疑问。根据第 388 条第 1 款，“扩大

了担保合同的范围，明确融资租赁、保理、所有权保留等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担保功能，增加规定担保合

同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2]。因此，融资租赁中出租人的所有权等可以

登记的具有担保功能的权益应当在《民法典》第 414 条第 2 款中的其他可以登记的担保物权的辐射范围

内，可以统一适用“先登记者优先”的优先顺位规则。所以，第 414 条第 2 款统一了非移转占有型担保

物权竞存时的优先顺位规则。 

3.2. 类推适用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规则 

在传统的推定知悉规则下，动产抵押权等可以登记的权利一经登记即可对抗第三人，此种情形下，

当事人之间进行动产交易时，不能仅凭占有的事实获得信赖利益的保护，还需要查看登记簿来获知动产

之上是否存在负担。在动产交易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虽然统一动产和权利的登记制度降低了交易第三人

查看的成本，但此种强迫第三人查询登记簿以保证交易安全的模式降低了交易的效率，不符合交易习惯，

最终影响了动产交易[11]。为了保护正常经营活动的买受人，维护交易秩序，优化营商环境，我国《民法

典》第 404 条规定了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规则：“以动产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合理

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虽然此条规定在“抵押权”一章，但在目的解释上，融资租赁中同样存

在保护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的制度要求，出租人的所有权可以类推适用。《民法典担保解释》第 56 条第

2 款将办理登记的融资租赁合同的出租人、所有权保留买卖的出卖人都包括在第 1 款适用正常经营活动

买受人规则的担保物权人中，即采纳了以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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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此，学术界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反对的学者认为，融资租赁交易不能类推适用正常经营买

受人规则，原因是融资租赁制度的目的是为承租人提供对租赁物占有、使用的权能，而不是将租赁物作

为产品在市场上进行流通，同时由于租赁物多以生产设备的形式存在，并不能作为正常经营买受活动要

求的动产，因此不能类推适用该制度[12]。对此比较有力的解释为我国《民法典》规定中，并没有限制只

有生产设备可以作为融资租赁物，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也都可以作为租赁物，此种情形下排除正常经

营买受规则不具有合理性[13]。笔者支持可以类推适用的观点，虽然正常情况下，承租人出卖租赁物不属

于正常经营活动，但正是特殊情况的存在，要保留融资租赁交易类推适用正常经营活动规则的可能性。 

3.3. 类推适用购置款抵押权超级优先顺位规则 

购置款担保权的规定起源于英美法，目的是促进融资人提供融资的活力，与动产浮动抵押制度相伴

相生。动产浮动抵押制度使抵押权人可以将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抵押人的未来财产，此项制度提高了交易

效率，使当事人得以摆脱在经营活动中就频繁流入的动产多次设定担保物权。不过，此项制度在债务人

购置动产寻求新的融资时造成了阻碍，原因在于在遵循“先公示者优先”的规则下，由于先登记的浮动

抵押权处于担保物权中的第一顺位，理智的融资人一般不会为只能在债务人新购入财产上设定第二顺位

担保物权的情况下提供新的融资[11]。因此，为了促进抵押人获得购置资产的新融资，拓宽再融资渠道，

借鉴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规定的购买价金担保权，我国《民法典》第 416 条确认了购置款融资背

景下的动产抵押权的超级优先顺位规则[14]。不过对于融资租赁中出租人的所有权是否可以作为购置款

担保物权，从而准用购置款抵押权的超级优先顺位规则，学术界存在争议。支持说认为融资租赁交易的

目的同样也是为租赁人购置融资物提供融资，出租人的所有权和购置款抵押权人的抵押权，在性质和效

力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自然应当将《民法典》第 416 条的规定类推适用于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该动产的

出租人。反对说则认为，根据《民法典》第 745 条的规定，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对标的物享有的是所

有权，而不是担保物权，因此不应当适用第 416 条的规定[14]。在遵循物权法定主义的模式下，融资租赁

交易中出租人的所有权虽然具有担保功能，但和动产抵押权仍然是两种不同的物权形态，不能要求出租

人的所有权作为非典型担保优先于公示在先的其他担保物权得到实现。 
笔者赞同支持说。从《民法典》416 条规定来看，其并没有绝对排斥非典型担保，这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立法需要保持一定的开放性。购置款担保权作为购置款融资交易中的担保工具，其范围不仅包括购置

款抵押权，还涵盖所有权保留交易中出卖人保留的所有权，以及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享有的所有权[15]。
如在融资租赁交易中，承租人全额支付租金价款之前，所有权仍然归出租人享有，出租人为承租人提供

融资的信用支持。此时，出租人的权利具有和动产浮动抵押权人权利具有同样的保护必要。在《民法典》

中并没有将融资租赁中的出租人的权利定性为担保物权，但在第 745 条将出租人的所有权改为登记对抗

制度，而为了实现同质交易的同等对待，融资租赁交易应当可以类推适用购置款抵押权的超级优先顺位

规则。《民法典担保解释》第 57 条也规定，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该动产的出租人有权依法主张使用购置

款抵押权的超级优先适用。需要注意的是，出租人所有权想要获得超级优先顺位要以在宽限期内办理登

记为要件，否则不能适用第 416 条，只能按照先公示者优先的规则确定实现权利顺位。 

4. 承租人违约时出租人的权利实现 

融资租赁交易对出租人来说存在着巨大的交易风险，原因在于，出租人在交易前期已经将提供租赁

物价款的支付义务履行完毕，但承租人享有期限利益，分期支付租金的方式使双方在履行义务上存在较

大的时间差，因此出租人用租赁物的所有权保障其租金债权，在承租人违约或破产时，出租人有权依所

有权取回租赁物或请求其支付全部租金，实现其权利。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出租人的权益被当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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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所有权对待，不仅容易对承租人的利益造成侵害，而且出租人在实现债权时的程序繁琐，并不能实

现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民法典》第 752 条规定，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承租人

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

在此过程中会发生出租人利益实现时“手段超过目的”的问题，带有形式主义的色彩。《民法典》明确了

融资租赁的担保功能，以功能主义对融资租赁制度进行了改造，出租人的权利实现在解释论上也应有新

变化，来实现保证当事人双方利益平衡的目的。 

4.1. 出租人行使权利的前提 

《融资租赁解释》对欠付租金的根本违约标准做了细化的类型区分，即一类按照租金的分期来计算，

承租人欠付租金达到两期以上；一类按照欠付租金的比例来计算，即承租人欠付租金已经达到总租金金

额的 15%以上。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出租人行使权利的前提在于“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

支付租金”，不同于担保物权实现的前提“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权的

情形”，《民法典》第 752 条的规定缺失了除未付租金外的其他根本违约情形，例如发生当事人在融资

租赁交易中约定的实现出租人权利的情形是否可以作为权利行使的前提，因此《融资租赁解释》第 5 条

第 3 项增加了出租人可以请求解除租赁合同的其他情形，扩充了《民法典》第 752 条的解除条件。该条

规定当事人之间的解除条件要区分在融资租赁合同中是否明确约定承租人欠付租金的解除条件，当事人

约定的，约定解除条件成就后，由于承租人欠付租金属于延迟履行主要债务，根据《民法典》第 563 条

第 1 款第 3 项 3的规定，出租人需要履行催告程序给予承租人弥补违约的机会，若经催告后仍不履行，出

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取回租赁物。 

4.2. 出租人权利实现的限制 

《民法典》第 753 条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将租赁物转让、抵押、质押、投资入股或者以

其他方式处分的，出租人可以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立法者订立该条的原因在于出租人所享有的是所有权，

因此承租人处分租赁物侵犯了出租人的所有权，符合第 563 条第 1 款第 4 项所规定的“其他违约行为致

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但是根据上文的分析，在《民法典》将融资租赁制度担保

化后，出租人的所有权采登记对抗主义，参照担保物权竞存时的优先顺位，出租人享有类似于动产抵押

权人的经济地位，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承租人可以自由处分租赁物。在类似于融资租赁制度的所有权

保留中，有观点认为应当肯定买受人实际所有权人的身份，无论买受人在标的物上设定其他担保物权或

转让标的物，都属于有权处分，不受《民法典》第 642 条第 1 款第 3 项的约束[16]。笔者认为此观点同样

适用于融资租赁交易，承认承租人处分租赁物为有权处分，以此限制出租人的合同解除权。承租人处分

租赁物后，租赁物上会存在第三人的权利和出租人所有权的冲突，可以参照适用动产抵押权的权利顺位

规则，此时出租人与承租人的利益得到平衡，受到顺位保护的出租人的所有权未必受到侵害，因此处分

租赁物后出租人就可解除合同的规定并不合理，出租人行使解除租赁合同、收回租赁物等权利时，应当

受到限制，《民法典》第 753 条规定的承租人擅自处分租赁物必须达到不能达到合同目的的程度，出租

人才可解除合同。 
对出租人行使权利的另一重限制即为对取回租赁物的价值清算义务。如同担保物权中禁止流质条款

一样，作为具有担保功能的融资租赁制度同样受到此规则的限制。根据《民法典》第 758 条第 1 款 4的规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4“当事人约定租赁期限届满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承租人已经支付大部分租金，但是无力支付剩余租金，出租人因此解除合同收

回租赁物，收回的租赁物的价值超过承租人欠付的租金以及其他费用的，承租人可以请求相应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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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租人在取回租赁物后负有清算的义务，也即评估租赁物的价值，租赁物的价值不足以弥补出租人

损失的，承租人继续承担赔偿义务；租赁物价值高于出租人损失的，出租人应当予以返还，出租人的所

有权具有担保功能，返还多余的价值是租赁物对出租人债权起担保作用的应有之义。不过有学者认为《民

法典》第 758 条第 1 款的规定将出租人的返还义务限制在满足“当事人约定租赁期限届满租赁物归承租

人所有”以及“承租人已经支付大部分租金”两个条件下，而若承租人只支付少量租金或根本未付租金，

应剥夺承租人的超额价值返还请求权，避免以出租人利益受损而使承租人获益[17]。笔者认为，这种观点

有待商榷。在融资租赁中，承租人所需负担的租金实际上涵盖了租赁物的购买价款以及资金占用收益，

并且承担了租赁物毁损灭失的风险，从公平的角度来说，租赁物的全部价值归承租人享有并无不当。即

使当事人之间约定租赁期届满租赁物归出租人所有，出租人对租赁物的利益仅限于租赁物届期的残余价

值，只需要在将来加上残余价值一并完成出租人损失的清算。至于承租人租金交付的多少，并不影响承

租人享有实际所有权人的经济地位，也不影响融资租赁交易担保化的解释结论，因此无论当事人约定租

赁期限届满后租赁物归谁所有，也无论承租人支付多少租金，只要当事人之间的交易符合上文所述的融

资租赁交易的特点，出租人就负有清算的义务。故《民法典》第 758 条第 1 款应当作扩张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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